动科〔2020〕7号

关于印发《畜牧学学科特区一流人才培养经

费实施办法（暂行）》的通知
院内各单位：
为进一步强化人才培养和科研育人效能，着力培养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，富有国际视野、科学精神和创新意识、创新能力的一流人才，根据《扬州大学学科特区建设经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和畜牧学学科特区年度预算及《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关于做好2020年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的通知》等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实施学科特区一流人才培养，助推一流学科建设。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每年从学科特区专项经费中划拨不少于10%的经费，主要用于特区研究生优质生源专项助学金、博硕士研究生科研补助、国际学术交流和参加参与各级各类大赛活动。

二、特区研究生优质生源专项奖学金根据《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关于做好2020年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的通知》精神执行，推免硕士研究生和直博生享受前两年的学费补助。

三、自2019级起，对畜牧学学科博士研究生实施每生3000元/年的科研补助（2018级及之前的学校已发放相应补助）。

四、鼓励高质量科研成果的产出，对畜牧学学科特区研究生以第一作者、学院为第一完成单位发表高质量的科研论文的给予科研补助。其中影响因子10以上的为2万元/篇、一区论文为0.5万元/篇、二区论文为0.3万元/篇。首次统计年限从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，以后将以自然学年统计。

五、鼓励学生利用各种公派渠道赴国外境外高水平大学、研究所深造学习和参加各类学术会议的，在学校部门支持经费的基础上，学科特区补足学校规定列支范围内的交流费。

六、鼓励学生参加“互联网+”“挑战杯”“创青春”及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所组织的比赛，学科特区给予一定经费支持；对学院焕文卓越班、立华菁英班的建设给予一定经费支持。

七、以上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并根据学科特区实施办法的调整及时调整，该办法的最终解释权归畜牧学学科特区建设小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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